
党政机关网站标识申请流程 

 

登录网上名称注册管理系统（shenbao.conac.cn），点击“网站开办审核/资

格复核申请”进入信息填写页面。 

 

1、 选择申请类型 

 若有自建网站且已投入使用，请选择“已开办网站资格复核”； 

 若尚未建站或在使用网络红页作为官方网站，请选择“新开办网站申请”。 

 

 

 

 

2、 填写单位基本信息 

系统将引用您注册账户时填报的信息，另请严格依照编办下发的“三定文件”

填报“网站开办主体职能”项，做到内容相符但不逐字照抄，限 2000 字内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http://www.conac.cn/u/cms/ea/bf/cc/2b/63/ee/e8/01/xn--26qv4dpwd3zao4ly84ap8k9yo1zh.xn--55qw42g/201605/20145939wodl.doc
https://shenbao.conac.cn/


3、 选择挂标位置 

请根据此前的申请类型，选择将网站标识挂于“网络红页”或“自建网站”上。 

 

 

 

4、 填写网站基本信息 

 网站名称可选择填写自建网站的名称、本单位的规范全称、规范简称或

常用简称，但不可填入域名名称。原则上只能填写纯中文名称，但单位

名称包含英文或数字的可如实填报。 

 英文域名可填写本单位注册的“.gov.cn”域名，不建议填写其他英文域名。 

 网站简介可填写网站开办主体名称、宗旨、目的及内容等，限 1200 字内。 

 IP 地址需与自建网站服务器的 IP 地址一致，您可联系网站服务商获取；

网络红页用户此项无需填写。 

 

提交申请后，由当地同级机构编制部门初审，并由政务和公益机构域名注册

管理中心复审。在通过复审后，机关单位还需向当地同级机构编制部门递交纸质

材料，包括：加盖公章的申请函、申请表（一式三份），连同法定代表人或经办

人身份证复印件。 

申请函、申请表需登录网上名称注册管理系统（shenbao.conac.cn）打印，

步骤如下。 

http://shenbao.conac.cn/


第一步，选择“网站开办审核/资格复核申请”菜单； 

 

 

第二步，勾选网站信息； 

 

 

第三步，点击页面右上方“打印申请函”按钮，点击右侧“打印申请表”按钮，完成打印。 

 


